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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另有處理之規定；從而查帳徵稅之產製機車廠商所領蓋有「查帳徵

稅代用」戳記之空白完稅照，如有遺失，除有漏稅情事者，仍應依法處

理外，依租稅法律主義，稅務機關自不得比照貨物稅稽徵規則第一百二

十八條關於遺失查驗證之規定補徵稅款。

釋字第一五二號解釋（67.5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法第五十六條所謂「同一之罪名」，係指基於概括之犯意，連續

數行為，觸犯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名者而言。本院院字第二一八五號

解釋，關於「同一之罪名」之認定標準及成立連續犯之各例，與上開意

旨不合部分，應予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：「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，以一

罪論。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」故連續犯之成立，其要件有三：

1.基於概括之犯意。2.連續數行為。3.犯同一之罪名。所謂「同一之罪

名」，係指基於概括之犯意，連續數行為，觸犯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

名者而言。蓋連續數行為所成立之數個犯罪，其構成要件相同，而非基

於概括之犯意者，固不成立連續犯；其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者，仍分別處

罰，則失之苛刻；如基於概括之犯意，連續數行為所侵之法益性質相同

而其構成犯罪要件互異者，亦按連續犯論處，又失之寬縱，難以遏阻犯

罪，維持社會安寧秩序及刑罰之公平。本院院字第二一八五號解釋，關

於「同一之罪名」之認定標準及成立連續犯之各例，與上開意旨不合部

分，應予變更。

釋字第一五三號解釋（67.7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審判長應定期命其補正，不得逕以裁

定駁回，最高法院五十年台抗字第二四二號判例，雖與此意旨不符，惟



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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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就本案訴訟標的未為裁判，當事人依法既得更行起訴，則適用上開

判例之確定裁定，尚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

觸憲法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聲請意旨略稱：聲請人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清償退休金

事件，不服第一審法院駁回其訴之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，第

二審法院未命補正，逕以裁定駁回。經提起再抗告，最高法院援引五十

年台抗字第二四二號判例，亦以同一理由裁定駁回，使其訴訟權遭受侵

害且有違憲疑義等情，聲請解釋。

查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，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，所謂訴

訟權，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，不僅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得提起

訴訟而己，法院尤應多加尊重，便利其申訴之機會，不得予以妨礙，民

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「書狀不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者，

審判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」即本此意。提起抗告，未繳納裁判費者，其

情形尚非不可補正，審判長應定期命抗告人補正，不得逕以裁定駁回。

最高法院五十年度台抗字第二四二號判例謂：「提起抗告之未繳納裁判

費用者，可不定期命其補正」。雖與上開意旨不符，惟各級法院就本案

訴訟標的既未予裁判，即於當事人之請求事項，不生實體上之確定力，

依法自非不得更行起訴，以求救濟，則適用上開判例之確定裁定，尚不

發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
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（67.9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法院四十六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所稱：「行政訴訟之當

事人對於本院所為裁定，聲請再審，經駁回後，不得復以同一原因事

實，又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，更行聲請再審。」旨在遏止當事人之濫

訴，無礙訴訟權之正當行使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


